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2022年度）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〇二三年三月

2022年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现将2022年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状况公布如下。

1、 特种设备基本情况

（一）特种设备登记数量情况

截至2022年年底，全省拥有各类特种设备共251.44万台，其中在用设备217.69万台、停用设备33.75万台。按设备类别分，锅炉2.64万台、压力容器65.16万台、电梯92.78万台、起重机械53.88万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36.82万辆、客运索道17条、大型游乐设施1481台（套）（见图1）。另有气瓶3028.74万只和压力管道93463.74公里。2022年全省注销特种设备17万台，注销各类气瓶276.61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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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2022年特种设备按设备类别分布图（备注：不包含气瓶﹑压力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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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2018-2022年全省特种设备数量（单位：台）
2022年特种设备数量增长率为6.3%，其中增长率超过10%的设备有：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增长10.33%。压力管道方面，开展城镇燃气压力管道底数摸排和隐患治理，大量因历史原因未注册的压力管道纳入统计范围，总量增加14861.28公里，增长率为18.91%。锅炉方面，随着节能减排和锅炉淘汰等工作持续深入开展，数量继续减少，下降率为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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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2022年全省特种设备数量分类增长百分比（备注：不包含气瓶﹑压力管道）
分析各设区市特种设备数量，连云港、宿迁、常州三市设备总量增长率超过10%，分别为19.78%、15.49%、11.18%，2022年全省特种设备按设区市分布图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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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22年全省特种设备按设区市分布图（单位：台）

（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和检验检测情况

截至2022年年底，全省共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专职机构189个（其中省级1个、地市13个、区县114个、区县派出机构61个）。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共计6877人。

截至2022年年底，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设立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3个（分别是江苏省特检院及20个分院、南京市锅检院、南京市特检院），行业特种设备检验机构6个，企业自检机构6个。全省有特种设备无损检测机构62个，气瓶检验机构112个，安全阀校验机构66个，“两工地”检验机构68个，电梯检测机构2个。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内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共有人员3884人，其中博士24人、硕士703人。

2022年，全省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共开展特种设备执法监督检查25.33万人次，检查特种设备生产﹑使用﹑经营﹑检验检测等单位11.59万家，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2.2万份。全省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对137.29万台（套）（不含压力管道和气瓶）在用特种设备进行了定期检验，定检率99.71%，发现并督促使用单位处理承压类设备问题2.2万个、机电类设备问题14.74万个；对13.5万台（套）特种设备（不含气瓶、压力管道）的安装、改造和重大维修过程实施监督检验，发现并督促企业处理安全问题13.57万个；对28.5万台（套）特种设备（不含气瓶、压力管道元件、零部件）进行制造过程的监督检验，发现并督促企业处理安全问题2519个；进行到岸监督检验设备926台（套）。

（三）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及作业人员情况

截至2022年年底，省级发放特种设备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等项目）和充装许可证总数7865张，其中设计证147张、制造证2614张、安装改造维修证3613张、移动式压力容器和气瓶充装证1491张。

截至2022年年底，全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166.4万张，其中锅炉作业5.33万张，压力容器作业11.41万张，气瓶作业1.44万张，压力管道作业0.53万张，电梯作业14.61万张，起重机械作业27.84万张，客运索道作业116张，大型游乐设施作业0.56万张，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作业68.96万张，特种设备焊接作业22.48万张，安全阀作业0.39万张，特种设备相关管理人员12.85万张。
二、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一）事故总体情况

2022年，全省共发生特种设备一般事故2起，死亡2人。万台设备事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0.008和0.008。与2021年同期相比，事故起数减少3起、降幅60%；死亡人数减少4人、降幅66.67%。全年未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二）事故特点

从发生事故的设备类别分，2起事故均为机电类特种设备事故，其中场（厂）内机动车辆事故1起， 死亡1人；起重机械事故1起，死亡1人。
2018-2022年，全省共发生62起特种设备事故中，机电类设备事故起数占到事故总数的87.1%。其中，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共发生事故29起，事故总数位居第1位；起重机械共发生22起事故，事故总数位居第2位（见图5、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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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8-2022年全省62起特种设备事故按设备类别分布（单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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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8-2022年机电类特种设备事故起数占特种设备事故总数百分比
从事故发生环节分，2起事故均发生在使用环节。

从涉事行业划分，2起事故涉事单位均属于制造行业。

按损坏形式划分，坠落事故1起、碰撞事故1起。
（三）事故原因

根据已调查结案并上报的2起事故调查报告，事故原因主要包括： 

1起起重机械事故：使用单位安全意识淡薄，未有效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致使起重机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作业人员未按照操作规程要求，站在起重机械吊钩下作业，导致事故发生。

1起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事故：厂区内交通管理不严，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对叉车作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叉车司机在驾驶叉车作业过程中疏于观察周边环境，未能发现叉车前方行走的行人，导致事故发生。
三、2022年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与节能主要工作情况

2022年，是党和国家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面对新冠疫情起伏和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全省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场监管总局决策部署，全面贯彻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聚焦省局“双稳双提”工作主线，开展了一系列专项行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强化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全方位抓牢安全防线。
一是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收尾攻坚，部署开展特种设备超期未检、电梯质量安全提升、“黑气瓶”整治巩固提升等专项行动。着力开展城镇燃气压力管道底数摸排和隐患治理，全省173家燃气压力管道使用单位4.66万公里燃气压力管道全部摸清“底数”，检验率100%，实现隐患100%闭环整改。二是部署重点时段安全防范。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党的二十大特种设备安全服务保障，全系统开展“社会面”专项检查和公共聚集场所隐患排查。强化暑期汛期旅游景点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观光车和室外起重机械等安全防范。严格元旦、春节、“五一”、国庆等重要节假日时段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落实监察检验“双线值班”。今年节假日期间共出动检查人员6340人次，发现隐患1159个。三是统筹抓疫情防控与安全监管。将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仓储企业和复产复工企业作为监管重点，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特种设备安全工作，按照设备类别和不同区域的疫情防控要求，研究细化工作措施，着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特种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落实省局助企纾困稳企强链措施，减免省内医院、餐饮住宿业的特种设备定期检验和监督检验费用，全年减免相关费用1372万元。四是积极推进局安委办各项工作。牵头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对高风险特种设备、重点单位开展“拉网式”检查，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开展百日攻坚专项行动，聚焦10项54条攻坚任务，组织开展企业自查、监察部门抽查，排查隐患5964条。理清局内部安全生产职责，推动自建房、城镇燃气、消防安全整治等涉及我局职责的工作落实，有力有序完成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二）力推智慧监管，大举措提升监管效能。
一是全面建成特种设备安全智慧服务平台。“全省一张网”目标全面实现，成为全国特种设备条线唯一实现全品类、全链条、全主体覆盖的特种设备安全信息化平台，覆盖全省254万台特种设备、36万家生产使用单位，成为监察、检验和企业安全管理的主要载体。泰州开发上线“特种设备安全智慧芯”系统，进一步提升了平台使用效能。二是全面推进气瓶信息化监管“阳光充装”。全省491家在用液化石油气瓶充装单位全部实现“阳光充装”，将充装行为在线上全程全时“公开化”、“阳光化”，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监管和社会监督的作用。“阳光充装”平台自动检测并录制充装过期、报废、无档气瓶的监控视频，进一步扩展监管部门的监督渠道，有效提升监管效能。南通在“阳光充装”基础上接续开发气瓶监管“云平台”APP。三是建成并实战化运用特种设备应急处置与指挥调度系统。建成特种设备应急处置与指挥调度系统，实现应急处置资源、专家、预案就近调度、即时调用。在扬州举办的年度特种设备双盲应急救援演练中首次进行实战应用，使用无人机采集现场影像，同步实时传递到应急指挥系统，线上专家远程会诊，有效提高了特种设备应急救援队伍应对突发事件时的组织指挥、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四是大型游乐设施智慧服务平台在全省运营使用单位落地。联合省文旅厅推广大型游乐设施智慧服务平台，全省171家单位1167台在用大型游乐设施接入平台，接入率100%，利用平台开展日常检查，日检率超过99%。此外，无锡探索起重机械智慧管理系统，常州推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梯智慧监管。
（三）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多途径夯实基层基础。
一是大力推进特种设备双重预防机制3项地方标准实施。在第一批110家企业推广实施基础上，推进第二批68家涉危化品企业、公众聚集场所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双重预防机制建设。二是成立首届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技术委员会。由院士领衔专家委员开展特种设备风险和治理体系建设研究，在安全评价﹑风险管理﹑隐患排查中发挥积极作用。三是继续深入开展“千人培训”。完善培训体系，优化课程设置，举办1期线上和4期线下“千人培训”班，全省近千人参加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同志履职能力。四是提升持证监察人员比例。举办安全监察员（A 类）考核培训班，全省152人通过考核取得A类监察员证，持证人员比例大幅提升。五是举办监察人员技能大赛。成功举办2022年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技能竞赛，优秀选手荣获“技术能手”“五一创新能手”“青年岗位能手”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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